铜文物发〔2024〕2号

重庆市铜梁区文物局

关于开展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2024—2026年）的通知

各镇街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区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2024—2026年）的通知》（文物督发〔2024〕18号）和《重庆市文物局关于开展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2024—2026年）的通知》（渝文物〔2024〕93号）要求，我局决定即日起开展全区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现将《铜梁区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明确重点任务措施，细化年度目标任务，加强巡查检查，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image: image10.jpg]



三年行动期间，各镇街要建立完善信息汇总、动态研判、督导检查机制，加大督促推动力度。每年[image: image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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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11月30日前，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及情况统计表通过渝快政报送柴静收（联系电话：17347958239），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及时报送。[image: image2.jpg]



特此通知。

附件：1.铜梁区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2.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情况统计表

重庆市铜梁区文物局

2024年4月22日
附件1

铜梁区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夯实文物安全生产基础，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国家文物局《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总体要求和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具体要求，结合铜梁区工作实际，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治本攻坚，文物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强化，文物安全底线意识进一步增强，各镇街属地安全责任、文物博物馆单位直接责任有效落实，文物安全管理制度、安全防护技术标准更加完善，安全防控基础更加扎实，安全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实现文物博物馆单位火灾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文物保护工程、考古发掘工地以及新建改建博物馆工地等场所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文物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文物行业安全教育培训。按照“分级组织、分类培训”原则，加强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消防管理人员培训，将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有关要求作为培训重要内容，2025年底前实现全覆盖。强化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直接责任人、管理人和重点岗位员工、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队员等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各镇街督促指导文物博物馆按照《文物博物馆单位消防演练工作指引》和文物博物馆单位消防演练视频片，定期、规范开展消防演练，其中列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文物博物馆单位，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消防演练。（牵头单位：区文物局；责任单位：各镇街，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二）严格文物安全规范。以2023年梁平双桂堂全市文物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示范创建工作现场会为指引，各镇街、文物博物馆单位严格落实文物建筑和博物馆火灾风险防范指南及检查指引、文物安全检查督察等相关制度要求，推动全区文物博物馆单位消防安全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牵头单位：区文物局；责任单位：各镇街，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三）培育文物安全文化。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月、全国防灾减灾日等活动为契机，开展文物行业安全宣传培训和文物消防安全主题海报征集活动，各镇街、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展“融入文物安全元素、展示文物安全文化、体现文物安全特点”的安全文化培育活动，鼓励和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文物安全工作。（牵头单位：区文物局；责任单位：各镇街，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四）深化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总结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经验做法，以《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为基础，梳理常见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及相应整治措施，推动提升文物博物馆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质量。健全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采取“文博单位常态自查、文物部门监督抽查、相关部门联合排查、领域专家协助检查”等方式，不间断、常态化开展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各镇街每月对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检查率达到100％。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按照“一般隐患立即整改、突出隐患限期整改、重大隐患挂账整改”原则，实施分级分类整改，落实整改期间防范措施。对整改进展缓慢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督察督办、实地核查、暗访检查、约谈通报等手段，[image: image3.jpg]


加大督促指导力度，确保闭环整改到位；对因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督促严肃追责问责。（牵头单位：区文物局；责任单位：各镇街，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五）严控文物博物馆单位火灾风险隐患。严格控制文物博物馆单位范围内使用明火，向公众开放的区域全面禁止吸烟。文物建筑用于宗教活动或者居民居住的，加强生活用火管理，使用[image: image4.jpg]


安全火源，采取有效防火隔离措施；在指定室外区域燃香烧纸用火，做到专人看管，设备齐全，人离火灭。严格落实安全用电制[image: image5.jpg]


度，规范敷设电气线路，改造更换老旧电气线路，清理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严禁违规使用超负荷大功率电器，淘汰危及文物安全的电气设备；不得将灯具直接敷设在文物建筑上搞“亮化工程”，在文物建筑外安装的要保持安全距离。严格易燃可燃物品管理，文物博物馆单位范围内严禁生产、使用、储存和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燃放烟花爆竹。针对文物火灾风险，以博物馆、古建筑、近现代代表性建筑为防范重点，因地制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消防给水和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不断完善消防设施。（牵头单位：区文物局；责任单位：各镇街，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六）抓好开放文物行业单位管理和公共服务。督促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纪念馆等文物行业开放单位提前测算游客承载量，制定详细接待方案，适当增加安保、讲解、服务、救援等力量。严格出入口安检，合理确定活动区域和线路，有效配置安全设备设施。进行临界观众数量控制，采取暂停售（发）票、预约或者错峰参观等措施，及时调控、疏导、分流游客，保证良好安全参观秩序。（牵头单位：区文物局；责任单位：各镇街，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七）提升文物保护工程、考古发掘工地以及新建改建博物馆工地等场所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工地安全管理，明确现场安全责任人，设置安全监督检查人员，完善工地安全管理制度，开展施工人员岗前安全警示教育，配备必要的人员和文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严格施工现场用电、动火审批和监管，电焊、气焊、喷灯等明火作业要采取严格的防火措施，并与文物建筑保持安全距离，施工现场严禁吸烟，安全存放易燃可燃物品，及时清理现场废料、垃圾等可燃物品。对各类工地危险区域和部位，妥善采取加固、支护、围挡等安全措施，设置警戒线和警示标志，提前做好人员救护、文物抢救保护预案和措施，有效防止坍塌、坠落等生产安全事故，确保人员、文物和工地安全。（牵头单位：区文物局；责任单位：各镇街，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八）加强文物博物馆单位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管理。指导督促文物博物馆单位服务外包和施工外包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职责和措施，不得转嫁安全生产责任。利用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展生产经营和场所外包外租（包括委托、合作等类似方式）的，要签订双方安全生产协议，厘清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承包承租方要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资质资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文物博物馆单位要将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加强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牵头单位：区文物局；责任单位：各镇街，博物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和文物博物馆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定期听取本单位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展情况汇报，经常性开展督导调研。要细化任务分工，强化督促指导，确保各项任务有序进行、按期完成。[image: image6.jpg]



（二）加强安全投入。各镇街和文物博物馆单位要聚焦制约本单位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统筹规划，落实整治资金，推动文物安全监管数字化建设，推进“人防、物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治本之策，强化文物行业安全生产基础，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三）强化督促检查。各镇街要加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实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强化重点任务推进的过程管控。对工作推进不力、责任措施不落实、工作成效不明显的，要组织通报、约谈、曝光，问题严重的严肃追责问责。

（四）总结固化提升。各镇街要及时总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取得的成效，系统梳理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文物安全制度措施，健全完善文物安全长效工作机制。

附件2

文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情况

统计表（202_）
                   （盖章）             202_ 年_ 月_ 日
	治本攻坚事故隐患[image: image7.jpg]


排查整治情况
	文物博物馆单位自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处）
	

	
	自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已整改（处）
	

	
	各镇街抽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处）
	

	
	抽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已整改（处）
	

	
	各级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处）
	

	
	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已整改（处）
	

	
	约谈通报有关地区及部门（家）
	

	不同类型单位、场所情况及检查发现问题隐患
	文物建筑火灾风险隐患
	未配齐安全管理人员（处）
	
	安全管理人员不会使用消防、安防设备（处）
	
	缺乏消防水源或消防水量和水压严重不足（处）
	
	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被

占堵（处）
	

	
	
	违规使用超负荷大功率电热器具（处）
	
	明敷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线路老化、破损（处）
	
	在室内为电动车辆、蓄电池充电（处）
	
	将灯具直接敷设在文物建筑上（处）
	

	
	
	违规使用明火
	
	向公众开放区域未全面禁止吸烟（处）
	
	生产、使用、储存和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处）
	
	燃放烟花

爆竹（处）
	

	
	文物保护工程火灾风险隐患
	工程数量（处）
	
	未经安全培训、未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业（处）
	
	未严格履行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处）
	
	未对电气焊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处）
	

	
	
	
	
	未开展岗前安全警示教育（处）
	
	现场可燃物品随意堆放（处）
	
	未对危险区域和部位采取加固、支护、围挡等安全措施（处）
	

	
	考古发掘工地火灾风险隐患
	工地数量（处）
	
	未经安全培训、未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业（处）
	
	未严格履行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处）
	
	未对电气焊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处）
	

	
	
	
	
	未开展岗前安全警示教育（处）
	
	现场可燃物品随意堆放（处）
	
	未对危险区域和部位采取加固、支护、围挡等安全措施（处）
	

	
	新建改建博物馆工地火灾风险隐患
	工地数量（处）
	
	未经安全培训、未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业（处）
	
	未严格履行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处）
	
	未对电气焊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处）
	

	
	
	
	
	未开展岗前安全警示教育（处）
	
	现场可燃物品随意堆放（处）
	
	未对危险区域和部位采取加固、支护、围挡等安全措施（处）
	

	
	文物博物馆单位外包外租场地场所火灾风险隐患
	外包外租场地场所数量（处）
	
	未签订安全生产协议、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清（处）
	
	未定期开展排查检查、或发现隐患未及时整改（处）
	
	承包承租方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处）
	


	安全教育训、消防演练及火灾事故情况
	本地区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包括国保、省保单位三级博物馆）数量（家）
	

	
	各镇街抽查检查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数量（家）
	

	
	抽查检查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是否全覆盖（是/否）
	

	
	开展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消防管理人员培训（次）
	

	
	参加培训的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数量（家）
	

	
	参加培训人数（人）
	

	
	其中，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直接责任人、管理人、重点岗位员工、消防中控室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队员人数分别为（人）
	

	
	本年度消防管理人员培训覆盖率（％）
	

	
	自2024年以来消防管理人员培训覆盖率（％）
	

	
	开展消防演练（次）
	

	
	参与消防演练的文物博物馆单位数量（家）
	

	
	列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文物博物馆单位是否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消防演练（是/否）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物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次）
	

	
	本地区是否出台文物安全相关规范标准（是/否，如有，请附标准名称）
	

	
	本地区年度发生文物火灾事故数量（起，如有，请另附纸说明文物名称、级别、过火面积、造成损失等）
	





